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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深圳市代表大会代表
视察和调研暂行办法

2012年7月24日·深办发［2012］12号

第一条  为保障市党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

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市党代表大会

和市委各项决议、决定的贯彻落实，根据《中国共产党章

程》、《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

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各级代表大会

代表任期制实施办法》、《关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广东

省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作用的意见》和党内有关规定，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视察，是指市党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市委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代表团或者代表小组，对市

党代表大会和市委决议、决定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党员和群

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巡视、检查和督促的活

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调研，是指市党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市委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代表团或者代表小组，针对

全市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建设、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等重大

课题，进行调查研究的活动。 

第四条　代表参加视察、调研活动，应当以促进工作

为目的，实事求是，深入了解情况。代表参加视察、调研

活动时应当佩戴代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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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代表视察、调研活动，由代表所在代表团或

者代表小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代表参加视察或者调研活动每年不少于一次。

第六条　代表团团长和代表小组组长是本代表团和代

表小组视察、调研工作的负责人，承担视察、调研的具体

组织实施工作。

第七条　每年初，各代表团应当围绕市委中心工作，

提出本代表团和团内各代表小组开展视察、调研的年度计

划，送交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汇总并报市委同意后组织

实施。

第八条　代表团或者代表小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会

同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开展联合视察、调研活动。

第九条　代表团或者代表小组开展视察、调研，应当

坚持务实、简约、高效的原则，一般采取听取汇报、召开

座谈会、实地考察以及走访党员和群众等方式进行。

第十条　代表团或者代表小组开展视察、调研前，应

当制定工作方案，与被视察、调研单位进行联系沟通，并

做好代表参加视察、调研活动的组织工作。

被视察、调研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做好代表视察、调研

的相关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帮助。

第十一条　根据工作需要，代表团或者代表小组可以

委托社会专业调查机构，协助开展视察、调研工作。

第十二条　代表团或者代表小组视察、调研结束后，

应当形成视察、调研情况报告，由代表团送交市党代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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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工作机构汇总并报市委。

对视察、调研形成的有关意见建议，由代表团或者代

表小组提出提案、提议。各代表团应当在市党代表大会召

开期间，至少提出一件提案；在市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每年至少提出一件提议。

第十三条　代表应当按照代表团、代表小组的安排，

积极参加视察、调研活动。因故不能参加时，应当事前请

假。

第十四条　代表所在单位应当支持代表履行职责，为

其参加视察、调研活动提供便利，给予时间保障。代表参

加视察、调研活动按照正常出勤对待。

第十五条　代表在视察、调研中，应当严格保守工

作秘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

不直接处理被视察、调研单位的具体问题，不得接受被视

察、调研单位的宴请和礼品。

第十六条　对有义务协助代表视察、调研而拒绝履行

义务的党组织和党员，由其上级党组织予以批评教育。对

妨碍代表视察、调研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